
單位：金額(千元)
表6A-3-0(111年度)綜稅所得應納稅額及稅率5分位申報統計表(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 版號：107LYQ01192025

平均稅率 有效稅率納稅單位
綜合所得總額(加
計分開計稅之股

利所得)

所得淨額(加計分開計稅之
股利所得)

應納稅額(加計分開計稅之
股利所得稅額) 稅後所得

金額 金額 金額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分位別 股利可抵減稅額 稅負=應納稅額-
股利可抵減稅額

第1分位 1327019 0.00 0.00 100.00 0.00 0.001059127941447 53 127941394 1902485 -1902432

第2分位 1327019 10.96 0.55 99.45 0.00 0.0042993876392130413 2149451 389980963 3815391 -1665940

第3分位 1327019 22.30 1.11 98.89 0.83 0.18152848737685504524 7642059 677862465 6376223 1265836

第4分位 1327019 34.11 1.89 98.11 2.46 0.844050285871187473689 22406611 1165067078 12452245 9954366

第5分位 1327019 70.07 11.43 88.57 15.25 10.6826653531003803905557 434820683 3369084874 28426051 406394632

合      計 6635095 52.71 7.54 92.46 12.68 6.6832662253596196955632 467018857 5729936774 52972396 414046461

一、說明：（一）平均稅率=稅負÷所得淨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
　　　　　（二）有效稅率=稅負÷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